
立法會 CB(1)1733/11-12(01)號文件 
(只備中文本) 

 

 

對於二次創作的意見 

 
 
近日看到商務及經濟局表示 “對於現時發表的二次創作，政府是不會作出撿

控”。筆者對於上述的發表感到萬分之憂心。因為政府只表示法例 “可能不會

有追索權”吧。煩請各位議員想請楚。 
 
政府應鼓勵創作，不應打壓創作。中小學及大學生之創作，有不少於外地已

有，但為何創新科技署協助作出宣傳。例子如發電鞋、海浪發電等等。 
 
相反政府可以考慮，如有受影響之人士，可要求政府協助以民事形式作出檢

控。 
 
 
一名市民  張學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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